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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 

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工业”或“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文件的要求，对建设工业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

资金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向中国兵

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342号）核准，公司向产业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等共 11家特定对象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84,530,853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1.83元，共

募集资金总额为 999,999,990.99 元，扣除发行承销费及独立财务顾问费

17,999,999.97元，募集资金总额 981,999,991.02元，已于 2023年 4月 12日全部

划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账号：50050103360000003445）。该募集资金扣除本次

发行费用（不含税）21,726,415.07元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978,273,575.92元。

经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23年 4月 13日出具《验

资报告》（中兴华验字〔2023〕第 010032号）。 

根据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规定，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本次募

集资金使用事项如下：一是购买股权支付现金对价 700,000,000.00元；二是根据

公司签订《专项法律服务协议》《审计业务约定书》及《评估资产委托合同》等

相关协议，公司支付发行承销费及独立财务顾问费、其他发行相关费用共计

23,029,999.97 元；三是补充流动资金 276,969,991.02 元。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873,614,296.62元，本年度使用募集资金 9,391,66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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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累计收到银行利息收入（已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14,918,233.32 元。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41,303,927.69元。 

2025年 4月 22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2025年 5月 13日，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重庆杨家坪支行签订协定存款合同（杨建行协定存款〔2025〕

字第 028号），协定利率为 0.55%，合同有效期一年，2025年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当期银行利息收入（已扣除银行手续费净额）1,110,590.28元。 

二、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的基本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规定，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增加存储收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正常使用的情况下，在

协定存款合同到期后，公司将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协定存款有关协议，存款利率按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约定

的协定存款利率执行，经本次董事会批准后，协定存款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公

司应确保募集资金的流动性，根据公司资金需求随时取用。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公司本次将部分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是在不影响公司正

常资金需求的情况下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

使用效率，增加存储收益，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四、投资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将部分未使用的募集资金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风险可控。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了健全的业务审批

和执行程序，确保协定存款事宜的有效开展和规范运行，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独

立董事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决策程序及相关意见 

公司于 2026年 4月 2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本次募集资金余额以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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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方式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并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协定存款有关协议，存款利

率按与募集资金开户银行约定的协定存款利率执行。 

六、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将募集资金的存款余额以协定存款方式存

放，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亦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

为；上述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上述事项符合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上述事项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前提下，增加了存储收益，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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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设工业集团（云南）股份

有限公司以协定存款方式存放募集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签名：                                        

刘佳奇           王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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